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工作人員服務規則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七０次工作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一０七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九日第尢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一五八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十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五十六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五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一八二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二十四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一八五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五日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黨各級黨部工作人員在服務期間，應行遵守事項，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工作人員，係指各級黨部編制內之專任、聘用及調用人員。

第三條　各級黨部工作人員於接到任用通知後，應於七日內依規定辦理報到手續，填繳有關

資料證件，並研閱與其職務有關之法規，無故逾期未到職者，撤銷其任用。

第四條　工作人員應遵守左列事項：

一、嚴守黨的紀律，服從上級指示。

二、恪遵「新、速、實、簡」及「守時、守分、守法、守信、守密」之要求。

三、工作應勤奮，服務應熱心，操守應廉潔，生活應嚴謹。

四、應互助合作，力謀黨務進展。

第五條　各級黨部編制內專任、聘用工作人員非依本黨有關法規規定或經各級黨部主管核定

，不得兼職。兼職者，以兼任不須經常到公之職務為限。

第六條　專職工作人員於辦公時間內，在公私立學校或其他訓練教育機構兼課或進修者，應

經各級黨部主管核准，每星期以四小時為限。

第七條　工作人員應依規定時間到公、退公，並親自簽到：如係外勤或研究工作，不必在辦

公處所辦公者，得由各該單位主管核定免予簽到，並通知人事業務單位登記。如因

差勤、請假、休假時，應報請主管指派適當人員代理其業務。

第八條　工作人員在職時，如因疾病、婚喪、生育及其他重大事故不能到公者，應先行請假

；其不請假者，即為曠職：因特殊事故不及先行請假者，應於三日內補行之，並詳

述理由。

第九條　工作人員請假期限如左：

一、婚假：十五日。

二、喪假：曾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配偶之祖父母死亡者，給喪假七日：父

  　　　　　母、養父母、繼父母或配偶死亡者，給喪假二十一日：配偶之父母、奉父母或

  　　　　　繼父母死亡者，給喪假十四日：兄弟姊妹死亡者，給喪假三日：子女死亡者，

  　　　　　給喪假七日。

三、分娩假：四十二日；流產者給假二十一日。

四、事假：全年度不得超過二十一日。到職未滿半年者，不得超過十日。

五、病假：三十日。

前項假期除分娩假、流產假外，均包括例假日在內。婚假，必要時，得在結婚之一

個月內分次請畢，尊親屬之喪假，得在死亡之日起百日內分次請畢。婚、喪假並得按其路程及交通狀況，酌給路程假，請假期滿，因情形特殊不克銷假者，應行續假。

第十條　逾假及請假逾限規定如左：

一、逾期不續者以曠職論。

二、病假超過期限時，得報經權貴單位主管核予續假，續假期限，以二十四個月合

  　　　　　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續假期滿仍未痊癒，應依規定辦理退休退職。

三、婚假、分娩假及喪假逾假續假者，除因病假外，以事假論。

第十一條　工作人員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核實給予公假：

一、參加政府所舉行之集會、考試或公共服務者。

二、指派訓練進修，其期限在一年以內者。

三、指派考察者。

四、依法接受各種兵役召集者。

五、因執行職務受傷必須休養或治療．，其期限在二年以內者。期滿仍未痊癒，應依規定辦理退休退職。

第十二條　工作人員參加一次年度考績，且服務滿一年以上者，在第-一個年度內，給予休假七日;連續參加兩次年度考績者，自第三年度起，每年度給予休假十五日;服務滿六個年度者，自第七年度起，每年度給予休假二十一日：服務滿九個年度者，自第十年度起，每年度給予休假廿八日，均由各級主管依當事人之申請及業務狀況，核予一次或分次實施。如在上一年度請事假已逾規定期限者，其逾限日數應於當年度應休假日數中扣除之。依規定不辦年度考績人員比照辦理。

各專業黨部原比照事業單位實施休假者，仍得自行比照辦理。

現職從政同志轉任黨務職位時，其休假年資，應在不重複不斷資之原則下，予以合併計算。

第十三條　中央委員會各單位工作同志之休假，應依左列規定嚴格實施：
一、休假應在不影響經常業務推動之原則下行之。

二、在休假期間如遇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其停止休假。

三、因公暫停休假者，得在年度內補休之。

四、強化業務代理人之責任。

工作人員合於休假規定者，應即休假，如確因公務繁忙不克休假者，其辛勞事蹟列為年度考績之參考。

省以下各級黨部工作人員休假之實施，由各級黨部參照前項原則與程序，自行規定。

第十四條　工作人員在上一年度中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當年度不得休假：

一、年度考績列四等者。

二、曾受黨紀處分者。

三、曾受記過以上行政處分者。

第十五條　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各單位主管及省級黨部主任委員休假及請假，在規定期限以內者，由秘書長核定，其請假逾規定期限者，簽請主席核定。副主管休假及請假在十日以內者，由單位主管核定，其休假與請假逾十日者，簽請秘書長核定。各單位秘書以下工作人員休假及請假，在規定期限以內者，由單位主管核定;各室工作人員之休假與請假在一日以內者，得授權所屬秘書或總幹事核定;其請假逾規定期限者，應簽請秘書長核定。

省以下各級黨部得參照前項原則自行規定。

第十六條　凡差勤人員一概不得接受任何招待與餽贈，不得藉名招搖或濫用職權。如係秘密任務，應絕對保守行動之秘密。

第十七條　差勤人員所負任務必須如期完成，如因特殊情形必須延期時，應將原因於限期前陳叔，非經核准，不得自行延長。任務完成，應及時提出工作報告。

第十八條　工作人員調職、退休、退職、免職、撤職，經權貴單位主管核定發布後，均應依規定在一個月內辦理離職手續。

第十九條　工作人員於離職後仍須保守黨內工作秘密，如有洩漏經查明屬實者應予黨紀制裁，

其情節重大觸犯法律者，送請主管機關依法究辦。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通過後頒布施行。
